
长信办发〔2020〕1号

关于切实做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

信用信息归集公示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数据归集数量和质量，切实按照新标准开展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归集公示工作（以下简称“双公示”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加强“双公示”组织领导

进一步明确牵头单位、牵头科室，协调推动本县区、本部门的“双公示”工作，安排专人具体落实“双公示”信息报送工作，确保工作扎实推进。“双公示”工作责任人信息表（附件一）请于4月20日前报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市发改委信用科，以下简称市信用办）。

2、 制定“双公示”事项目录

要结合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后“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调整变化，按照“应归尽归、应示尽示”的要求，梳理完善本县区、本部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目录，并动态更新。事项目录及其数据项应在县区政府网站或本部门门户网站和信用中国（山西长治）网站公开，并推送至信用中国（山西）网站。事项目录公开前须经保密审查并按国家“双公示”数据标准填写。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目录（附件二）请于4月25日前报市信用办。

3、 全量归集“双公示”信息

要按照事项目录，全量归集本地区本部门产生的“双公示”信息，实现“双公示”数据部门和事项“全覆盖、无遗漏”。市各部门牵头科室要切实履行责任，横向协调好本部门各业务科室的“双公示”工作，同时，纵向做好县区系统部门的指导工作。各县区牵头部门在确保本部门“双公示”信息全量归集的同时，统筹做好本辖区“双公示”工作。

4、 及时报送“双公示”信息

“双公示”信息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要在本部门网站或者地方信用门户网站对外公示。各县区、各部门要认真梳理2020年以来本地县区、本部门产生的“双公示”信息，对漏报未报的信息及时补报，请于2020年4月30日前完成今年以来“双公示”信息补报工作。“双公示”信息报送指南请登录“信用中国（山西长治）”网站首页左侧通知栏目下载。

5、 准确填报“双公示”信息

要严格按照新填写信息，注意必填字段的完整性，确保行政相对人、决定机关和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准确、无遗漏，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不按国家“双公示”信息标准填报的数据无法归集上报。

6、 完善“双公示”信息化基础

有条件的部门要在本部门网站建立“双公示”专栏，并按规定及时公示相关信息。部门业务系统的可与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接，实现数据自动共享与更新。各县区政府政务服务网要尽快与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接。各县区、各有关部门在没有系统对接前之前，以手工填报方式，通过登录长治信用信息平台“双公示”模块及时报送“双公示”信息。

国家每年对“双公示”工作开展第三方评估，并将其作为地方信用信息共享考核、城市信用监测排名的重要赋分指标，对于考量一个区域的整体营商环境、政府信息开放力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请各县区、市各部门高度重视、扎实推进，切实加强本地区本部门信息公开共享力度，提高信息透明度。市信用办将实时对“双公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通报结果。

联系人：孙卫平    3035469

附件：1.“双公示”工作责任人信息表

2. 县区（单位）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目录

3. 县区“双公示”信息报送情况统计表（2019年）

4. 部门“双公示”信息报送情况统计表（2019年）

附件下载地址：http://credit.changzhi.gov.cn/141/index.html

长治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    

（借章）               

2020年4月16日           

（此文依申请公开）

附件1

“双公示”工作责任人信息表

	单位（盖章）
	
	责任科室
	

	责任人

	
	姓名
	职务
	手机

	分管领导
	
	
	

	责任科室
	
	
	


附件2

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目录

1、 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序号
	行政决定部门
	项目名称
	行政相对人
	公示范围

	1
	市发改委
	无
	
	

	
	
	
	
	

	
	
	
	
	

	
	
	
	
	

	
	
	
	
	

	
	
	
	
	

	
	
	
	
	


二、行政处罚事项目录

	序号
	行政决定部门
	项目名称
	行政相对人类别
	公开范围

	1
	市发改委
	对经营者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行为的处罚
	□自然人

□法人

□其他组织
	□政务公开

□社会公开

	2
	
	
	
	

	…
	…
	…
	…
	

	
	
	
	
	

	
	
	
	
	

	
	
	
	
	

	
	
	
	
	




